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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

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综合督查情况报告 

 

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按

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，根据我部《关于开展核与辐射

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安排，

2015 年 10 月 18-19 日，我部组织对湖南省环境保护厅（以下简称

湖南省厅）开展督查工作。督查组集体听取了湖南省厅相关工作情

况的汇报，查阅了有关方案、记录和报告，现场检查了辐射应急指

挥系统、辐射监测系统和装备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等设施，与湖南

省厅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，全面深入了解湖南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

工作情况。 

一、督查内容 

（一）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 

1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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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部署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。 

2.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要求，

部署行政区内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情况，组织企业开展自查、

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情况。 

（二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

1.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批办事项完成

情况。 

2.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开展情况。 

3.环境保护部支持的核与辐射有关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完成

情况。 

（三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情况 

1.履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情况。 

2.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年度预算项目、委托进行的辐射监测项目等

相关工作开展情况。 

3.落实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情况，应急计划与演练、应急

能力保持与提高等事项开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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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以往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与不足的整改落实情况 

二、督查活动 

（一）文件检查 

1.查阅了湖南省厅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的检查方案和现场检查

记录表格、14 个市（州）的大检查总结；查阅了湖南省厅核安全文

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、培训资料等相关记录。 

2.查阅了 2015 年《核与辐射安全监管（湖南）项目任务合同》

《湖南省 2015 年全国辐射环境监测项目任务合同》完成情况记录及

相应的监测报告。 

3.查阅了 2011/2012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重点

省市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速响应能力建设项目验收文

件、快速应急监测系统所涉及的特种专用车辆的购买批复文件。 

4.查阅了湖南省厅核技术利用监管的相关制度和规范、2015 年

湖南省核技术利用单位（含环境保护部委托监管）辐射安全相关审

批记录等辐射安全监管文件、放射性废物收贮和管理的相关记录。 

（二）现场查看 

督查组现场查看了湖南省核与辐射应急调度平台项目、湖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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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放射性废物库、省辐射站监测分析实验室、车载应急监测系统

的配套仪器设备等。 

（三）座谈与交流 

督查组听取了湖南省厅对本省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情况的汇报，

与省厅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、辐射处及辐射站负责人进行了座谈，

就工作开展情况、面临的困难、今后的发展思路及工作建议等与相

关人员进行了广泛交流，全面深入了解湖南省辐射监管工作情况。 

督查组还赴桃花江核电厂场址，与省环保部门、核电厂业主单

位进行座谈，协调推动解决核电厂监测应急、公众宣传等方面存在

的问题。 

三、督查意见 

（一）湖南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

湖南省委省政府及省环保厅高度重视辐射安全，省内明确了有

关部门在辐射安全监管工作中的职责，并实现了辐射监管技术支持

机构人员编制的大幅增加；湖南省厅能够科学统筹、融合开展辐射

安全监管工作，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克服人员不足、任务繁

重等困难，思路创新、重点突出、措施有力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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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《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要求，湖南省厅召开厅长办公会专

题研究部署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，结合日常例行监管，重点针对 I

类源使用单位、射线探伤单位和移动放射源使用单位进行了检查，

对各单位所持放射源的安全现状进行了确认，排查了易燃易爆品和

危化品对放射源与核技术利用装置的潜在危害，并针对各类安全隐

患提出了整改要求。全省十四个市州根据省厅的统一部署，均对行

政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核与辐射单位进行了重点监督检查。 

2.按照《关于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环办

函〔2014〕1099 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湖南省厅成立了宣贯领导小组，

制订了工作方案。在专项行动期间举办了市级环保部门核安全文化

宣贯教员培训班，编制《核与辐射安全手册》分发给全省持证单位

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人员，并对行政区内辐射工作单位开展了视频

宣贯，使宣贯率达到 100%。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，湖南省厅处、站

主要领导带队，对 25 家重点单位以及 14 个市州环境保护局进行了

核安全文化宣贯专项行动的检查考核。 

3.按照“全国辐射环境监测（湖南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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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厅完成了 2015 年 1-3 季度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中 22 个既有

国控点和新增 12 个土壤、17 个饮用水监测点的监测工作，累计开展

样品采集和监测 223 点次；认真开展了对 4 个辐射自动监测站点（1

个标准站、3 个基本站）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工作，4 个自动站的γ辐

射剂量率数据获取率为 87.1%，相比 2014 年大幅提升；完成了对中

核二七二厂辐射环境监测任务；编写了《湖南省 2015 年上半年辐射

环境质量监测报告》，并向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报送了

相应的监测数据。 

4.按照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（湖南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

湖南省厅积极协同环境保护部和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，对省内

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安全监管，对环境保护部委托监管的 21 家医用

Ⅰ类源使用单位制订了年度辐射安全监督检查计划，并完成了大部分

检查工作；积极开展了省内无主废旧放射源收贮工作；制定了 2015

年对各市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人员业务培训计划，并按计划开展培

训活动。 

5.《2011/2012 年中央减排资金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

速响应能力建设项目》中，湖南省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两个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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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（包括调度平台及快速应急监测系统）已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验收。 

6.按照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的要求，湖南省厅成立了“湖南

省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小组”，制定了工作内容和目标，同时

向市、县下达了工作要求；编制完成了《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核与辐

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，各市州环保部门全部完成了编制工作，县级环保

部门基本完成了编制工作；湖南省厅以省辐射站为基础，联合当地

核工业技术力量，形成了辐射事故应急处理能力。 

7.2015 年，湖南省厅继续切实开展全省 2579 家持证单位的辐

射安全许可管理，编制了辐射安全许可管理台帐，并进一步强化了

对辐射安全许可证发放、延续和变更的审查，强化了全过程跟踪管

理；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，坚持注重对核技术利用单位安全隐患的

排查，修订了《湖南省核技术利用单位现场监督检查表》和《湖南

省核技术利用单位现场监督性监测表》，引导市州环保部门和被监管

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、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自查。 

8.对于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2014 年辐射环境管理督查提出

的整改意见，湖南省厅开展了积极的整改落实，2015 年已争取到 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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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资金用于省辐射站监测设备采购和开展实验室资质认证；积极争

取各方支持，于 2015 年 9 月获省编委批准同意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

增加编制 4 个；2011/2012 年快速应急监测系统所涉及的 4 台特种

专用车辆已经完成招标采购的全部审批工作，进入购买改装阶段；

对废旧放射源收贮工作中台帐记录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流程要求，对

工作环节落实责任到人，杜绝了记录不规范的情况。 

（二）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

1.辐射安全监管和辐射环境监测机构能力建设需进一步提升。湖

南省核与辐射事业还在快速发展，省厅和省辐射站现有辐射监管与

监测工作人员数量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，难以满足日益繁重的

工作需要。 

2.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目前仍由省厅一家独立承担，尚未形成与公

安、卫生等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。 

3.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工作的频次和力度有待加强，应急人员对岗

位职责和应急技能的熟悉程度仍有提升空间。 

4.怀化自动站 2015 年 7 月发生故障后至今未修复，国控点的

锶-90、铯-137 等监测项目未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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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议 

1.湖南省厅要继续争取省委省政府支持，尽快健全监管机构，增

加监管和监测工作人员，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湖南省核与辐射安全监

管和监测工作需要。 

2.在目前状况下，探索与省内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，逐步

建立人才交流和技术合作机制，建立后援人才储备。 

3.按照环保、公安、卫生等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目标，推动制定

政府辐射应急体系和政府层面的辐射应急预案，明确各部门在辐射

应急方面的职责，力争建立一套政府统一指挥、各部门协同开展辐

射应急工作机制；加强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，做到常演常练，使所

有应急人员熟知本岗位应急职责，具备熟练的应急技能。 

4.进一步完善湖南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安保工作的技防、人防措

施。 

5.加强辐射监测能力建设，扩充必要的监测项目并通过计量认

证，进一步提升应急监测能力，做好自动站的运行维护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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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

 

督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郭承站 国家核安全局/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副局长/司长 

程新华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

李治国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主  任 

潘  苏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处  长 

马成辉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  长 

赵顺平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副主任 

马  磊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主任科员 

邹  冰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主任科员 

张  剑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
周融冰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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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 

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参加督查人员名单 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刘尧臣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厅  长 

彭  翔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副厅长 

詹  军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辐射环境管理处 处  长 

陈占军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站  长 

朱梅芳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辐射环境管理处 副处长 

金杰坤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辐射环境管理处 副处长 

黄子涛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调研员 

刘忠义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调研员 

周  颖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高  工 

李振全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工程师 

 

 


